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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1 月 19

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应出席监事 3

名，亲自出席监事 3 名。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忠瑞主持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与会监事经过认真研究讨论，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并一致通过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系结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现有业务

基础所作出的决策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实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益，且

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符合

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，并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

项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

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：募集资金使用》等相关规定。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变更

事项。 

二、审议并一致通过《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。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对凯丰纸业和凯特纸业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拟提交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

定价公允。公司本次对凯丰纸业和凯特纸业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27 号-对

外提供财务资助》等相关规定。本次财务资助符合公司、凯丰纸业及凯特纸业经营发

展的需要，且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

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。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。 



 

 

 特此公告。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1 月 26 日 




